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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鲤城区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关于公布2024年度
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的背景和依据
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

根据《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第二十九条规

定，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动态清理工作机制，根据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国家政策的制定、修改、废止等情况以及经

济社会发展需要，对规范性文件及时进行清理，并将清理结果向

社会公布。

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

定的通知》（泉政规〔2022〕3 号）第（五十）条第二款规定，部

门规范性文件由制定机关负责清理。两个以上部门联合制定的部

门规范性文件，由牵头部门负责清理。部门被撤销、合并或者职

责调整的，由继续履行其职责的部门负责清理。

（二）制定依据

1.《福建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办法》（福建省人民政

府令第 219 号）

2.《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

定的通知》（泉政规〔2022〕3 号）

二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简要阐述主要的制度设计和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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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的主要内容是 2024 年度本单位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清

理结果，宣布失效（废止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2 件。

（二）重点阐述涉及自然人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权利义务内

容的规定和依据

本次清理宣布失效或废止的行政规范性文件，自公布之日起

不再执行，不得作为行政管理依据。

（三）重点阐述对上位法和有关规范性文件所作出的具体细

化和创设性规定的内容和理由

本文根据行政规范性文件相关规定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对本单

位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。

（四）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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